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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產業升級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公司以其未分配盈餘增

資償還因增置或更新同條第一款所定之機器、設備或運輸設備之貸款

或未付款者，其股東因而取得之新發行記名股票，免予計入該股東當

年度綜合所得額；其股東為營利事業者，免予計入當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額課稅。為執行上開條文之規定，主管機關於八十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修正發布之同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二條之一第二項第八款（現行細則

第三十八條第二項第八款）明定，適用該條例之公司於核定本次增資償

還計畫之期限內完成償還貸款或未付款，並於完成後六個月內檢具清

償證明影本或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清償證明文件，向原核備機關申請

核發完成證明。如因實際需要得依同細則第三十四條第二項（現行細則

第四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於原核備完成期限前向原計畫核備機關申請

展延至四年。上開施行細則有關六個月申請期間之規定，對納稅義務人

而言，雖屬較短之期限，惟原計畫已准其有一定完成之期限，茲復有四

年延展期間之設，如無一定申請期間之限制，稅捐核課之目的即難以落

實。而此等期間之規定，除已斟酌適用本條例之公司之實際需要外，並

係兼顧稅捐稽徵法第二十一條租稅核課期間及商業會計法第三十八條

會計憑證保存期限而設，為執行母法及相關法律所必要。是上開細則有

關六個月期間之規定，符合立法意旨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與憲法第十

九條及第二十三條並無牴觸。

釋字第四八一號解釋（88.4.16.）

【解釋文】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

文第十七條，授權以法律訂定省縣地方制度，同條第一款、第三款規

定，省設省議會及省政府，省置省長一人，省議員與省長分別由省民選

舉之，係指事實上能實施自治之省，應受上述法律規範，不受憲法相關

條文之限制。省縣自治法遂經憲法授權而制定，該法第六十四條規定，

轄區不完整之省，其議會與政府之組織，由行政院另定之。行政院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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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訂定之福建省政府組織規程，未規定由人民選舉省長及省議會議

員，乃斟酌福建省之特殊情況所為之規定，為事實上所必需，符合母法

授權之意旨，與憲法第七條人民在法律上平等之原則亦無違背。

【解釋理由書】

八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七

條（八十三年八月一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八條），授

權以法律訂定省縣地方制度，同條第一款、第三款規定，省設省議會及

省政府，省置省長一人，省議員與省長分別由省民選舉之，係指事實上

能實施自治之省，應依上述法律規範，不受憲法相關條文之限制。亦即

無須制定適用於全國之省縣自治通則，而得以特別法針對各地方之實際

情況，實施地方自治。省縣自治法遂經憲法授權而制定，該法第六十四

條規定，轄區不完整之省，其議會與政府之組織，由行政院另定之。將

轄區特殊之省組織授權行政院以行政命令方式訂定之，係因考量其轄

區之事實情況，尚無依憲法實施省自治之必要。行政院據此所訂定之福

建省政府組織規程，規定福建省政府設置委員七至十一人，其中一人為

主席，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而不設省議會，乃斟酌福建省之

事實特殊情況，符合母法授權之意旨。

依憲法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縣實行縣自治，至省之自治，憲法則

授權以法律定之。而憲法上之平等原則，係為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

實質平等，並不禁止法律依事物之性質，就事實狀況之差異而為合理之

不同規範。福建省目前管轄之範圍及人口數目，與其原有者，已相去甚

遠，且其公共事務之繁簡程度，與台灣省之狀況，亦難相提並論。處此

情況，更宜精簡組織，以增進行政效率。現行福建省政府組織規程，不

由人民選舉省長及省議會議員，乃考量事實上差異所為之合理規定，對

福建省人民而言，與憲法上開原則亦無違背。

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有關

省級機關組織雖有重大變革，且省縣自治法已因地方制度法之實施而廢

止，然轄區特殊之省，其省級組織之調整，依照本解釋意旨，仍得為不

釋字第四八一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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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規定，併此指明。

釋字第四八二號解釋（88.4.30.）

【解釋文】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提起再審之訴，應

表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其中關於遵守不

變期間之證據，係屬提出書狀時，應添具之文書物件，與同法第一百二

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書狀不合程式之情形不同，自不生程式欠缺補正之

問題。惟當事人於再審書狀中已表明再審理由並提出再審理由之證據，

而漏未表明其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時，法院為行使闡明權，非不得依具

體個案之情形，裁定命其提出證據。最高法院六十年台抗字第五三八號

判例，符合上開意旨，與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規定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請願、訴願及訴訟之權。所謂訴訟權，

乃人民司法上之受益權，即人民於其權利受侵害時，依法享有向法院提

起適時審判之請求權，且包含聽審、公正程序、公開審判請求權及程序

上之平等權等。民事訴訟法中再審程序為特別救濟程序，係對於確定

終局判決重新再次審理，為確保兩造當事人能立於平等、公正之程序

下進行訴訟及對已確定終局判決之穩定性，故對民事再審之提起有較

嚴格之限制，並不違背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利之意旨。

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固為提起再審之訴之書

狀程式。然同條項第四款之規定「應表明再審理由及關於再審理由並遵

守不變期間之證據」，其中關於「再審理由並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係屬其提出書狀時，所應添具之文書物件，非書狀程式本身，不屬於應

補正事項，其未提出之效果，僅係可否據為判決之基礎，與同法第一百

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所指之書狀不合程式，及第五百零一條第一項前

三款書狀程式之欠缺有間。

民事訴訟法就此項程序之設計，已顧及當事人自主之可能性，並




